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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顿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了加强两国

之间的友好合作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的经济贸易

关系，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依照各自有效的国

内立法，应采取必要措施在长期、稳定和平衡的基础上发展

和丰富双边贸易关系，并在现有可能范围内扩大经济合作。 

第二条 缔约双方在对两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其他税收和办

理海关管理的规章、手续方面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 此规定

不适用于： １．缔约一方为便利边境贸易已给予或将给予邻

国的优惠； ２．缔约一方已给予或将给予关税同盟、自由贸

易区成员国的优惠。 第三条 缔约双方将在本协定条款和各自

国家的有效法律、法规范围内鼓励两国的公司、企业和组织

开发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并为此创造便利条件。 缔约双方应

相互为对方在本国举办贸易博览会、展览会、经济技术洽谈

会及来访贸易团组提供方便。 第四条 两国从事对外经济贸易

活动的公司、企业和组织应按照各自国家的有效法律、法规

和国际贸易惯例进行商务谈判和签订合同。 第五条 商品和服

务的价格应以相应商品和服务的国际市场现行价格为基础确

定。 对商品的支付，应按照各自国家的有效的外汇法律、法

规，以可自由兑换货币或合同双方商定的其他方式办理。 第

六条 缔约双方应根据各自国家的有效法律、法规允许对方国

家从事两国间经济贸易活动的公司、企业和组织在他们各自



国家设立常驻代表处和合资企业并为其在各自领土内的正常

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七条 一、缔约双方同意建立由两国

政府代表组成经济贸易合作混合委员会。混合委员会两主席

分别由两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主管部门一名司长或同级官员

担任。 二、委员会的任务是：增进相互了解，检查本协定的

执行情况，解决两国经济贸易活动中可能产生的问题，提出

旨在促进双方贸易关系发展的建议，并提交各自政府。 三、

混合委员会，经由双方同意，每年举行一次会议，轮流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马其顿共和国进行。 第八条 本协定自缔约双

方履行完各自国内法律手续后正式通过外交途径通知对方之

日三十天后生效。有效期为五年。如本协定任何一方在期满

前六个月未以书面形式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协定，则本协

定的有效期将自动延长一年，并依此法顺延。 在本协定终止

的情况下，其规定对在本协定有效期内签订的所有合同仍然

有效，直至这些合同执行完毕。 第九条 本协定于一九九五年

五月三十一日在北京签订，以中文、马其顿文和英文书就，

所有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在对本协定的解释与执行有争

议的情况下，以英文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马其顿

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石广生 斯泰沃.茨尔文科夫斯基 （签

字） （签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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